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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朗驰欣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标华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彭志远、乐志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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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视觉检测设备技术要求与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通用视觉检测设备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生产、质量控制、自动化检测及相关领域中用于图像采集、处理及分析的通用视

觉检测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5532 计算机软件测试规范

GB/T 26498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物理设备控制 尺寸测量接口标准（DMIS）

GB/T 40742.3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几何精度的检测与验证 第3部分：功能量规与夹具 应用

最大实体要求和最小实体要求时的检测与验证

GB/T 40742.2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几何精度的检测与验证 第2部分：形状、方向、位置、

跳动和轮廓度特征的检测与验证

GB/T 40742.4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几何精度的检测与验证 第4部分：尺寸和几何误差评定、

最小区域的判别模式

GB/T 42980 智能制造 机器视觉在线检测系统 测试方法

GB/T 43594 均匀光源通用规范

SJ/T 11727 便携式显示设备图像质量测量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SJ/T 11727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技术要求

通用视觉检测设备的技术要求，详见表1。

表1 通用视觉检测设备技术要求

指标名称 技术要求

分辨率 ≥200 万像素（1920×1080）

视觉检测速度 ≥30 帧/s

视野范围 ≥20mm×20mm

检测精度 ≤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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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技术要求

光源适应性
支持多种光源类型（包括 LED、激光、自然光、卤素灯等）；

具备自动光强调节功能，适应不同材质、照射角度

图像处理算法性能
处理延迟≤100ms；

支持多种算法（包括边缘检测、模式识别、OCR 等），并具备实时处理能力

环境适应性
工作温度范围：0℃～50℃；

相对湿度：20%～80%（无凝结）；

防水防尘等级 ≥IP65

兼容性
支持多种通信接口（包括 USB 3.0、GigE Vision、Camera Link 等）；

兼容主流操作系统和工业协议（包括 Windows、Linux、Modbus、Profinet 等）

5 试验方法

通用视觉检测设备的试验方法，详见表2。

表2 通用视觉检测设备试验方法

试验项目 试验标准

分辨率 SJ/T 11727

视觉检测速度 GB/T 42980

视野范围
GB/T 42980

GB/T 40742.3

检测精度
GB/T 40742.2

GB/T 40742.4

光源适应性 GB/T 43594

图像处理算法性能 GB/T 15532

环境适应性
GB/T 2423.1

GB/T 2423.2

防水防尘等级 GB/T 4208

兼容性 GB/T 26498

注：本表格中有两个试验标准的，以第一个试验标准为主

6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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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检验分类

本文件要求的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两类。

6.2 检验要求

通用视觉检测设备的检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检验人员具备机械工程、电子工程、光学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

能；

b) 检验设备经过计量单位检定、校准并定期维护，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

c) 检验过程中严格按照本文件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

d) 检验记录详细、准确，并妥善保存，以便追溯和复查；

e) 对于检验中发现的不合格品，及时进行标识、隔离、返工或报废处理。

6.3 型式检验

6.3.1 检验时机

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满一年时；

d) 间隔一年以上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同产品型号或批次的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6.3.2 检验项目及要求

型式检验应在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或者具备机械工程、电子工程、光学工程等行业相关认证资质的

实验室完成，检验的项目应包括表1中的所有指标。

6.3.3 判定规则及处理措施

所有检验项目均满足本文件的要求时，判定为合格。任一项不符合规定时，判定为不合格。对于不

合格的产品，应进行返工或报废处理，返工产品应重新进行检验。

6.4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的项目应包括： 分辨率、检测精度、视觉检测速度三项关键性能指标。三项指标均满足

本文件的要求时，方可被判定为合格产品。对于不合格的产品，应进行返工或报废处理。

6.5 检验报告

所有检验记录和报告应妥善存档，每次检验结束后应出具完整的检验报告，并包括下列内容：

a) 基本信息：产品名称、产品批次编号、检验日期、检验机构和参与人员等；

b) 检验目的与检验依据；

c) 检验环境与检验设备清单等；

d) 检验方法与检验过程；

e) 检验数据：详细列出各项目的检测数据；

f) 检验结论：评估该批次产品是否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7.1 标志

7.1.1 通用视觉检测设备的所有标识应清晰、耐久，符合GB/T 191的相关规定，能承受运输和贮存过程

中的摩擦。

7.1.2 每个通用视觉检测设备上应标明产品名称、型号和规格、生产单位名称和地址、出厂编号及生产

日期、电源要求及功率参数等信息。

7.2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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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包装箱应采用高强度的硬纸板箱或木箱，具备防震、防潮、防尘功能，符合GB/T 191的相关规定。

7.2.2 内部应采用防震泡沫、气泡袋等材料对设备进行包裹，确保设备不受外界冲击。

7.2.3 应使用密封袋或防潮包装材料包裹设备，防止设备受潮。

7.2.4 对于具有光学镜头的设备，应额外使用防划保护膜或罩袋。

7.3 运输

7.3.1 设备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剧烈振动、碰撞和倾倒，符合GB/T 191的相关规定。

7.3.2 在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雨、防潮、防腐蚀措施，确保设备不受外部环境影响。

7.4 贮存

7.4.1 设备应贮存在通风良好、无腐蚀性气体、无强磁场的环境中。

7.4.2 贮存环境温度应为-10℃～50℃，相对湿度不超过80%。

7.4.3 长期贮存的设备应定期检查包装完好性，并每隔6个月通电运行一次，确保性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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